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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小學童含氟漱口水防齲計畫 

漱口水預防誤吞及誤吞處置作業須知(Ver.110) 

 
  

 

預防誤吞 

1. 由老師宣導預防誤吞與誤吞處置，於施行

前再次加強宣導。 

2. 施行時老師務必於現場控管，必要時採取

口令動作施行。 

3. 漱口水由老師統一管理(存放教室時)，並

放置於學童不易取得之陰涼處。 

4. 漱口水瓶身標示警語貼紙。 

誤吞處置/流程 

1. 大量誤吞含氟漱口水之學童

(20 公 斤 的 學 童 一 次 喝

100c.c.，以此類推)。 

2. 小量誤吞(10c.c.)。 

誤吞時之處置(由老師或校護協助處理) 

1. 瞭解誤吞狀況(大量誤吞或小量誤吞)。 

2. 發生誤吞時由老師協助給予誤食學童飲用牛奶(200ml以上)，以減緩氟化物

之吸收。 

3. 協助安撫情緒及持續追蹤學童身體狀況。 

大量誤吞 

1. 回報校護與紀錄。 

2. 送往鄰近之醫院做進一步處置。 

3. 通知學童家長，及後續追蹤。 

小量誤吞(10c.c.) 

1. 回報校護與紀錄。 

2. 關心學童身體狀況，若有不適依大

量誤吞處置。 

通報 

1. 通報所屬縣市牙醫師公會。 

2. 通報牙醫全聯會並述明狀況，

以利後續處理。 

※通報專線：02-25000133 

協助 

由縣市公會口衛

主委協助瞭解，並

配合全聯會協助

處理及關心學童。 

1. 通知含氟漱口水生產廠商。 

2. 提採樣檢驗(報告)結果。 

3. 處置結果回報衛生福利部。 

1. 案件紀錄。 

2. 知會口衛主委及相關人員。 

3. 誤吞紀及處置紀錄附於年度報告。 


